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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總第 887號 政府 提案第 16450 號 之 551 

 

案由：交通部函，為 108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，檢送觀光局決

議（二十三）「國家風景區建設計畫」預算凍結五分之一書

面報告，請查照案。 

 

交通部函 

受文者：立法院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8 年 2 月 19 日 

發文字號：交路(一)字第 1088200101 號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如主旨,attch1 

主旨：中華民國 108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（修正本）中，有關歲出部分觀光局及所屬

決議（二十三），第 3 目「國家風景區開發與管理」項下「國家風景區建設計畫」編列 18

億 3,900 萬元，凍結五分之一，需向大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始得動支一案，檢送國家

風景區建設計畫辦理方式及效益書面報告 1 份，請鑒察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中華民國 108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（修正本）之決議辦理。 

二、旨揭歲出部分第 14 款第 4 項決議（二十三）（第四冊 1232 頁至 1233 頁）：交通部觀光局

及所屬 108 年度預算第 3 目「國家風景區開發與管理」項下「國家風景區建設計畫」編列

18 億 3,900 萬元，其主要為充實國家風景區之硬體設施並改善現有之景觀。但有關各管理

處執行該計畫之情形，未有營運與效益評估報告之呈現。以大鵬灣管理處為例，105 至 107

年辦理本項建設計畫，前 3 年共編列 14 億 6,870 萬元，應具體說明採用的辦理方式，提送

本項計畫及營運效益評估之各年度報告，否則難以評估該預算之績效。爰該筆預算凍結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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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之一，俟交通部觀光局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，始得動支。 

正本：立法院 

副本：立法院交通委員會、交通部觀光局、本部路政司、秘書室（公關）、會計處（以上均含附件
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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